附件13

福州英华职业学院专任教师学年考核表
20    至20    学年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入校时间
	
	政治面貌
	

	所在部门
	
	专业技术职务
	

	其他兼任职务
	

	本学年教学
工作量完成
情况
	课程名称
	理论教学工作量
	实践 教学工作量
	学时数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其他工作量情况
	内容
	学时数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累计学年工作量
	

	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系（院、部）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确认：

	年度工作小结
	（对照岗位职务、学年工作计划完成情况等，结合师德师风、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年度工作总结，未进行工作小结不予确认考核等次。可附页）











	考核项目
	类 别
	自评
得分
	部门初评得分
	学院复
评得分

	教学项目
（50%）
	基本分（以70分为上限）
	
	
	

	
	附加分（与基本分总和以100分为上限）
	
	
	

	
	扣分项
	
	
	

	
	得分小计
	
	
	

	科研与服务项目（50%）
	科研额定分（基本项考核分为实际完成的定额*转换系数β，以35分为上限）
	
	
	

	
	教科研附加分（本项考核分不进行转换，为完成的对应分值，与基本分总和以50分为上限）
	
	
	

	
	服务项目（以50分为上限）
	
	
	

	
	得分小计
	
	
	

	合 计 得 分
	
	
	

	部门意见
	请在以下相应“□”中打“ √”:
1、 经认真核对，被考核人所填内容是否属实？是□否□ 
2、 根据学院有关规定被考核人是否完成相应教师岗位职
责（含教学、科研等）？是□ 否□
综合考核结果：优秀□  合格□  基本合格□ 不合格□  不定等级□
（盖章）
负责人签名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

	学院复评
组意见
	
综合考核结果：优秀□  合格□  基本合格□ 
不合格□  不定等级□
学院复评小组组长签名：
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
	考核对象
意 见
	
本人签名：
    年     月       日



备注： 1、优秀标准：年度量化考核总分85分及以上，且量化考核分数排名在部门考核中前15%，并符合其它条件者。
2、合格标准：年度量化考核总分70分及以上未达85分
3、基本合格标准：年度量化考核总分60分及以上未达70分
4、不合格标准：年度量化考核总分60分以下者
5、不定等级：因病、事假（不含法定产假）累计超过半年及以上的人员；在学院未满半年的教职工。

